
B21 行政村保障经费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主要列示项目背景、项目立项的充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

以便评价人员能够迅速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背景：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上海中心城市的扩张，如

何建立健全农民、特别是 25 万多失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成为闵

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中心任务予以重

点推进。为了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积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和多种形式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不断丰富集体收益共享机制，使农民

从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收益中持续、稳定地增加一部分

收入，闵行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进行改革试点，并制定一

系列配套措施，提出了农民长效增收的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经济

薄弱村的托底保障机制、建立农民长效增收的镇级统筹机制、鼓励回

购、改造或开发经营性物业等十几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扶持，以

确保我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全区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形式相适应、相协调。

2020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围绕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建立合理增长机制，促进村级

高效有序运转，不断提升村级组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行政村保障经费是我办每年预算的经常性项目，我办按照各村提



交的基本保障经费预算、村民福利中的敬老助老专项、对行政村给予

一定的扶持，确保村级经济平稳发展、民生保障可持续推进。农村经

营管理机构应当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内部审计的情况进行检查，

并根据监督管理需要，派员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资产、财务收支等情况进行审计。按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实

行信息化管理，目前使用两个监管平台，并支付相关维护费。

2、依据充分性：2012 年，区委出台《闵行区关于扶持经济薄弱

村发展推进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闵委发[2012]68 号

文），并配套出台了四个实施细则。文件明确提出了通过鼓励盘活存

量土地、开发增量土地、回购经营性物业等方式建立镇、村农民长效

增收机制平台；以及建立经济薄弱村托底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农田生

态补偿机制、完善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机制等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的

相关扶持政策。

2020 年，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

的指导意见》（沪农委规〔2020〕3号），文件明确落实村级组织运转

经费保障责任主体为区和乡镇政府，界定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的

范围，明确了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的标准等相关任务。

我街道对行政村的基本保障经费、对村民福利中的敬老助老专项

进行一定的扶持，确保村级经济平稳发展、民生保障可持续推进。依

托监管平台实行信息化管理，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财务收

支等情况进行审计。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闵行已进入“全面调结构、深度城市

化”的发展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率先破解二元结构的要求更为突

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更具基础和条件。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内，必须把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促进农民长效增收作为“三

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全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相适应、相协调。

在近几年大拆违背景下，原先每年的租金收入逐年减少，17 年

原先在浦江镇的融资投资款项也大部分已经退回街道各村，在没有优

质投资项目的前提下，18 年投资收益也大为减少，收入无法保障村

委会正常的日常运作，对行政村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确保村级经济

平稳发展、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推进。故认为本项目具有较为充分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4、项目的可行性：每年对项目按明细进行村预算编制，街道年

初进行预算预拨，次年年初进行结算，对各村实际基本保障经费的使

用情况作清算，再由财管办向各村进行结算。本项目作为经常性项目

每年列入部门预算，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主要对项目目标值做出具体阐述，尤其注意绩效目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量化度，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的总体目标:为减轻各行政村正常支出的经济压力，对各

行政村给予基本保障经费，确保村级经济平稳发展、民生保障可持续

推进。



2、项目的具体目标：完成行政村保障工作数量 9 个，农村敬老

助老补助标准完成情况 800元/人，审计工作完成准确率 100%，经费

发放准确率 100%，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集体经济组织的负担降低，

审计清查问题整改率 100%，行政村稳定运转正常，行政村补贴长效

管理机制健全，受益对象满意度>=85%

3、阶段性工作目标：每年年中完成不低于 50%，年底前完成

100%。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2024年项目预算总额为 1170.135424

万元，全部由区级一般财政公共预算承担。详见附件。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2020 年：1000 万元，执行率 100%。

2021年：783万元，执行率 100%。2022 年：2801.06543 万元，执行

率 100%。2023 年：2844.034256 万元，执行率 100%。

3、资金来源情况：全部由区级一般财政公共预算承担。其中审

计费为政府采购类项目，采用电子集市采购，近年来采购受托方配合

较好、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4、成本管理情况：无

5、设备配置标准情况：无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职责，

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活动内容：无



2、实施范围和对象：浦锦街道财管办：安排项目预算、监督资

金使用、按资金使用申请表中填列内容支付应付款项；

浦锦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负责项目统筹规划、

安排收支审计、并有效执行、资金使用申请等；

村委会、经济合作社：项目受益方。

3、项目实施计划：每年对各村按项目支出两大块进行村预算编

制，街道年初进行预算预拨，次年年初进行结算，对各村实际基本保

障经费的使用情况作清算，再由财管办向各村进行结算。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各村委派会计实行规范化操作，统一账务处理方式。为保障项目

顺利实施，闵行区浦锦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每年安排至少一次村收

支审计工作，对各村账务实行监督管理。

在项目财务管理方面，街道制定了《预算管理办法》、《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内部审计暂行规定》等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无

七、风险因素分析

早期因拆违情况、或近期征地动迁项目的不确定性，以及因集体

资产经营变动，对部分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带来了较大影响，产生不

确定性。



填报单位：浦锦街道农村中心

日期：2023年 12 月 27日


